


采购合同 

采购入（甲方）：项城市城市管理局 

供应商（乙方）：周口桩洁服装有限公司 

签订地点：项城市城市管理局 

项目名称：项财磋商采购一2026-32 

项目编号：项财磋商采购一2026-32 

本项目经批准采用  竟争性磋商文件  采购方式，经本项目评审 

委员会认真评审，决定将采购合同授予乙方。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 

任，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、 《中华 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 

以便共同遵守。 

第一条 产品的名称、品种、规格、数量和价格： （若产品过多 

则见附表，如有附表则必须加盖印章） 

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备注 

春秋常服 量体定制 套 336 449 150864 / 

春秋常服衬衫 量体定制 件 336 89 29904 / 

夏装制式衬衣 

（长袖） 
量体定制 件

  
672 I 	79 53088 

/ 

夏装制式衬衣 

（短袖） 
量体定制 件

  
672 78 52416 

/ 

单裤 量体定制 条 672 120 80640 / 

单皮鞋 口 
型 万’ 双 336 255 85680 / 

皮凉鞋 型号 双 336 253 85008 / 

反光背心 型号 件 336 78 26208 / 

标志类 国标 套 336 221 74256 / 



合同总价款（大小写）:638064. 00（陆拾叁万捌仟零陆拾肆元整） 

备注：上述产品报价含产品生产、运输＜送达至甲方指定地点并下

货＞、安装、调试、检验及售后服务、税金、劳保基金、人员培训等费 

用。 

第二条产品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，按住建部颁标准执行；乙方

提供和交付的货物技术标准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标准相一

致。若技术标准中无相应规定，所投货物应符合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原

产地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的正式标准。 

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，是完全符合住建部标 

准。 

第三条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。 

（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有技术规定的，按技术规定执行。） 

【注：合同中约定的包装标准应与乙方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一致 

，且投标文件应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】 

第四条产品的交货方法、到货地点和交货期限 

1．交货方法乙方送货上门。 

2．到货地点：  项城市城市管理局（甲方指定的任何地点，安 

装并调试．) 

3．产品的交货期限  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 

第五条合同总价款及付款方式 

合同总价款（大小写）:638064. 00（陆拾叁万捌仟零陆拾肆元 

整） 

・付款方式：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

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。 

・验收方法： 

摹 

瓷 



1．甲、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，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乙

方在没有征得采购入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同标的物，将拒绝通过 

验收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乙方承担。 

2．甲方应承担项目验收的主体责任。项目验收时，应成立三人以

上验收小组，明确责任，严格依照采购文件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、 

政府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、验收、签字形成验收结论， 

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。 

第六条 乙方应提供完善周到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。 

1．保修 

乙方对其所提供的货物免费保修 3土且，保修期从交付之日开始 

。乙方应在接到报修通知后 3一天内上门维修，负责更换有瑕疵的货 

物、部件或提供相应的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。由此造成的损失，甲方 

保留索赔的权利。 

第七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

1．乙方不能交货的，应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3%的违 

约金。 

2．乙方所交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如果甲方同意利用，应当按

质论价；如果甲方不能利用的，应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，由乙方负责

包换或包修，并承担修理、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，同时，乙

方应按规定，对更换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，并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

。乙方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，按不能交货处理。 

3．乙方提前交货的产品、多交的产品和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产品， 

甲方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保管、保养等费用以及非因甲方保管不

善而发生的损失，应当由乙方承担。 

葡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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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乙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货物承担所有权担保责任，并应保证甲方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使用该货物时不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。否则乙

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费用。 

5．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而单方面终止合同的，应向对方赔偿相

应的货值价款。 

第八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

1．甲方中途退货，应向乙方偿付退货部分货款一3一％的违约金。 

2．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 

3．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，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及三上 

银行同期利息。 

第九条 不可抗力 

1．如果双方任何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 

地震等不可抗力的事故，致使影响合同履行时，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

以延长，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。不可抗力事故系指

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，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

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。 

2．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

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部门证

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

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 

第十条 合同纠纷调处理 

1．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、赔偿金、保管保养费和各种

经济损失，应当在明确责任后10天内，按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， 

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。但任何一方不得白行扣发货物或扣付货款来充

抵。 
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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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本合同如发生纠纷，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

时，任何一方均可请本项目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调解，调解不成， 

向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。 

3、甲、乙双方均有权利向本项目具有监管职能的政府采购监督

管理部门举报反映对方在合同履约中的违法违纪行为。 

第十一条下列关于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名称项城市城市管理局采购城市管理执法服装项目（项百编号：项财

磋商采购-2026-32）的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

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：①招标

文件；②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；③服务承诺；④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

文件。以上附件顺序在前的具有优先解释权。 

本合同一式  四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亚一份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

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供货人（ 

蒸 A 、。 
地飞咒南省麻希项城市 

产业淤100荡路与纬二 

路交叉口西北角1号 

沙、

梦瞬 

乌、‘“夕‘、‘
}'；、、、、‘、・
笋
澎
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	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‘公宁壁 

7外～丫牙 
／ 	 开尸银行：农行项城支行孙店营业所 

账号： 16580301040006116 

妙万年一7一月  工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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